[bookmark: _GoBack]常德市交通运输局涉企行政检查计划表（2025年版）
	序号
	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具体检查对象或“双随
机”抽查范围(含比例)
	检查内容（项目）
	拟实施检查时间
	检查方式
	年度检查频次
	承办机构
	是否属跨部门联合检
查(如是，需注明牵
头部门和配合部门）
	备注

	1
	对道路运输客运经营者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七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第五十八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重点在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
2.《湖南省道路运输条例》
第二条第三款  道路运输经营包括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公共汽车客运、出租汽车客运（含巡游出租汽车客运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等道路旅客运输经营（以下简称客运经营）和道路货物运输经营（含网络平台货运经营，以下简称货运经营）；道路运输相关业务包括道路运输站（场）经营、机动车维修经营、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第三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发展和改革、自然资源、财政、公安、应急管理、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道路运输管理相关工作。
	道路运输客运经营者；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抽取20%）
	1.对道路旅客运输经营的监管
2..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的监管
3.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的监管
	4-12月
	现场检查
	1次
	局运输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
	否
	1.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实施““双随机、一公开””检查。2.其他客运企业实施“一般检查”

	2
	对道路运输客运站经营者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七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第五十八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重点在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
	道路运输客运站经营者（抽取50%）
	对经营资质、经营行为、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监管
	4-12月
	现场检查
	1次
	局运输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
	否
	“双随机、一公开”

	3
	对道路运输货运经营者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七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第五十八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重点在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
2.《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
第四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的管理工作。
	道路运输货运经营者（抽取10%）
	对道路运输货运经营者的监管
	4-12月
	现场检查
	1次
	局运输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
	否
	“双随机、一公开”

	4
	对货运源头单位的行政检查
	《湖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按照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货运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所属的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具体履行治超行政执法职责。
第十四条  货物运输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业货运源头单位按要求装载、配载货物情况的监督检查；在监督检查中发现超限超载的，应当要求货运源头单位进行整改；对不属于本部门监管职责范围的违法行为，应当及时通报有关部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公布的重点货运源头单位的监督检查。
	货运源头单位（抽取5%）
	出入口称重设备、视屏设备安装和运行情况，超限超载和非法改拼装车辆出入情况
	4-12月
	现场检查
	1次
	局干线公路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否
	“双随机、一公开”

	5
	对机动车维修经营者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七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第五十八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重点在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抽取10%）
	对机动车维修经营的监管
	4-12月
	现场检查
	1次
	局运输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
	否
	“双随机、一公开”

	6
	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七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第五十八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重点在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抽取50%）
	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的监管
	4-12月
	现场检查
	1次
	局运输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
	否
	“双随机、一公开”

	7
	对城市公共交通企业的行政检查
	1.《城市公共交通条例》
第三十七条　城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城市公共交通运营安全的监督管理，建立城市公共交通运营安全工作协作机制。
2.《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
第三条第三款  城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城市人民政府指定的城市公共交通运营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城市公共交通主管部门）具体承担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管理工作。
第五十五条 城市公共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双随机”抽查制度，并定期对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进行监督检查，维护正常的运营秩序，保障运营服务质量。
	城市公共交通企业
	对城市公共交通企业的监管
	4-12月
	现场检查
	2次
	局运输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
	否
	一般检查

	8
	对平台运营企业的行政检查
	《湖南省道路运输条例》
第十六条  网约车平台公司、网约车聚合平台应当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落实核验责任。网约车平台公司不得为未取得合法资质的车辆、驾驶员开展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经营业务提供信息对接服务。网约车聚合平台不得接入未在当地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许可的网约车平台公司。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市场监督管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对网约车平台公司、网约车聚合平台、代驾行为的监督管理，根据管理需要依法调取查阅管辖范围内网约车平台公司、网约车聚合平台的登记、运营和交易等相关数据信息。
	平台运营企业（抽取20%）
	对平台运营商的管理制度、人员配置、平台功能、运维情况、数据处置等情况的监管
	4-12月
	现场检查
	1次
	局运输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
	是（市交通运输局牵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配合）
	“双随机、一公开”

	9
	对收费公路经营企业的行政检查
	1.《收费公路管理条例》
[bookmark: No131_Z4T43K1]第四十三条　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对收费公路实施监督检查，督促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依法履行公路养护、绿化和公路用地范围内的水土保持义务。
2.《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
第三十一条  高速公路管理机构和高速公路服务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市场监督管理、生态环境、卫生健康等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高速公路服务区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3.《湖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
第二十六条  高速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按照规定在高速公路入口设置称重检测设备，发现超限超载车辆的，应当拒绝其驶入，并及时向当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告。
超限超载货运车辆强行冲卡、故意堵塞收费站、扰乱交通秩序的，高速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及时报告当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收费公路经营企业
	1.对高速公路服务区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
2.对货运车辆进出高速公路称重情况、超限超载车辆处置等的监督检查
	4-12月
	现场检查
	2次
	局干线公路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否
	专项检查

	10
	对公路养护企业的行政检查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三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公路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公路保护工作；但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国道、省道的保护职责，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公路管理机构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具体负责公路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公路管理机构、公路经营企业应当加强公路养护，保证公路经常处于良好技术状态。
	公路养护企业
	对公路养护企业作业的监管
	4-12月
	现场检查
	1次
	局干线公路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否
	一般检查

	11
	对涉路施工企业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第八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公路工作；但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对国道、省道的管理、监督职责，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四十五条　跨越、穿越公路修建桥梁、渡槽或者架设、埋设管线等设施的，以及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的，应当事先经有关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影响交通安全的，还须征得有关公安机关的同意；所修建、架设或者埋设的设施应当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的要求。对公路造成损坏的，应当按照损坏程度给予补偿。
	涉路施工企业
	1.设置非公路标志审批的监管
2.更新采伐护路林审批的监管
3.对跨越、穿越公路工程项目业主及施工单位跨越、穿越公路修建桥梁、渡槽或者架设、埋设管线等设施的行政检查
	4-12月
	现场检查
	2次
	局干线公路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否
	一般检查

	12
	

对大件生产与运输企业的行政检查

	1.《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三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公路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公路保护工作；但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国道、省道的保护职责，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公路管理机构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具体负责公路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
2.《湖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
第五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按照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货运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所属的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具体履行治超行政执法职责。
第十四条  货物运输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业货运源头单位按要求装载、配载货物情况的监督检查；在监督检查中发现超限超载的，应当要求货运源头单位进行整改；对不属于本部门监管职责范围的违法行为，应当及时通报有关部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公布的重点货运源头单位的监督检查。
3.《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
第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　交通运输部负责全国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的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的管理工作。
公路管理机构具体承担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的监督管理。
	大件生产与运输企业
	1.对公路大件运输车货总体外廓尺寸、总质量、轴荷等与申请信息一致性的行政检查
2.对《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的行政检查
3.对重点货运源头单位合法装载车辆的行政检查
	4-12月
	现场检查
	2次
	局干线公路管理科，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否
	一般检查

	13
	对交通运输领域工程项目的行政检查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第四十三条第三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2.《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
第四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十条　公路水运工程实行质量监督管理制度。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依据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等，科学、规范、公正地开展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或者阻挠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根据职责对监理企业实施监督检查，强化动态核查，原则上采取随机抽取检查对象、检查人员的方式，通过信息化手段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监督检查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

	[bookmark: OLE_LINK2]在建国省干线公路项目及市管水运建设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勘察设计单位、监理单位、试验检测机构
	对全市在建国省干线公路项目、市管水运建设项目各参建单位的履约行为及质量安全情况检查
	在建国省干线公路项目每季度一次；市管水运建设项目每半年一次
	现场检查
	在建国省干线公路项目4次（对同一经营主体的检查不得超过2次）；市管水运建设项目2次
	局基建科，局港航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交通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站
	否
	专项检查

	14
	对交通建设工程安全生产领域从业单位的行政检查
	1.《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四十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专业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2.《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
第四十四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对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行为和下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依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及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确定检查重点、内容、方式和频次。加强与其他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合作，推进联合检查执法。
	在建国省干线公路项目、市管水运建设项目
	对全市在建国省干线公路项目、市管水运建设项目进行工程质量安全日常巡查
	在建国省干线公路项目每季度一次；市管水运建设项目每半年一次
	现场检查
	在建国省干线公路项目4次（对同一经营主体的检查不得超过2次）；市管水运建设项目2次
	局基建科，局港航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交通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站
	否
	一般检查

	15
	对交通建设工程招投标领域建设从业单位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七条　招标投标活动及其当事人应当接受依法实施的监督。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对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及有关部门的具体职权划分，由国务院规定。
2.《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第三条第二款  省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十一条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职责分工，加强对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
	在建国省干线公路项目建设单位（抽取20%）；市管水运建设项目建设单位（抽取50%）
	对全市在建国省干线公路建设项目、市管水运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管
	7月、12月
	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2次
	局基建科，局港航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交通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站
	否
	“双随机、一公开”

	16
	对港口及码头运营企业、港口理货业务经营人以及从事船舶港口服务、港口设施设备和机械租赁维修的经营人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第三十六条  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对港口安全生产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对旅客上下集中、货物装卸量较大或者有特殊用途的码头进行重点巡查；检查中发现安全隐患的，应当责令被检查人立即排除或者限期排除。
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港口安全生产实施监督检查。
第四十二条　港口行政管理部门依据职责对本法执行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2.《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六条第（五）项　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实施安全监督管理的有关部门（以下统称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履行职责：（五）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水路运输的许可以及运输工具的安全管理，对危险化学品水路运输安全实施监督，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水路运输企业驾驶人员、船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申报人员、集装箱装箱现场检查员的资格认定。铁路监管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铁路运输及其运输工具的安全管理。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航空运输以及航空运输企业及其运输工具的安全管理。
	港口及码头运营企业、港口理货业务经营人以及从事船舶港口服务、港口设施设备和机械租赁维修的经营人（抽取20%）
	对港口及码头运营企业、港口理货业务经营人以及从事船舶港口服务、港口设施设备和机械租赁维修的经营人的监管
	4-12月
	现场检查
	2次
	局港航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水运事务中心
	否
	“双随机、一公开”

	17
	
对涉航作业企业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
第五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航道管理工作，并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直接管理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重要干线航道和国际、国境河流航道等重要航道。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主管所辖航道的管理工作。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置的负责航道管理的机构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或者机构（以下统称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承担本法规定的航道管理工作。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定》
第四条第三款  交通运输部直属海事管理机构和其他承担水上交通安全管理职责的机构（以下统称海事管理机构），依照各自的职责权限，负责本辖区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通航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涉航作业企业
	1.对侵占、破坏航道或航道设施行为的监管
2.对未及时清除影响航道通航条件的临时设施及残留物的监管
3.对在航道及保护范围内采砂损害通航条件的监管
4.对水上水下作业活动施工单位的监管
	4-12月
	现场检查
	2次
	局港航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水运事务中心
	是（市交通运输局牵头，常德航道事务中心配合）
	一般检查

	18
	对专用航标设置、管理单位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
第三十一条　与航道有关的工程施工影响航道正常功能的，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海事管理机构应当根据需要对航标或者航道的位置、走向进行临时调整；影响消除后应当及时恢复。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但因防洪抢险工程引起调整的除外。
2.《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例》
第三条第一款　国务院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和保护除军用航标和渔业航标以外的航标。国务院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流域航道管理机构、海区港务监督机构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和保护本辖区内军用航标和渔业航标以外的航标。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流域航道管理机构、海区港务监督机构统称航标管理机关。
	专用航标设置、管理单位
	
对专用航标设置、撤除、位置移动和其他状况改变的监管
	4-12月
	现场检查
	2次
	局港航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水运事务中心
	是（市交通运输局牵头，常德航道事务中心配合）
	一般检查

	19
	对内河运输化学品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证书或者财务担保证明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第五十一条第一款  国家建立长江流域危险货物运输船舶污染责任保险与财务担保相结合机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第四条　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国家海事管理机构在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的领导下，负责全国内河交通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在中央管理水域设立的海事管理机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中央管理水域以外的其他水域设立的海事管理机构（以下统称海事管理机构）依据各自的职责权限，对所辖内河通航水域实施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
3.《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
第四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防治船舶及其作业活动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的管理。
国家海事管理机构统一负责全国防治船舶及其作业活动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的监督管理工作。
各级海事管理机构依照各自的职责权限，具体负责管辖区域内防治船舶及其作业活动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的监督管理工作。
4.《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负责全国船舶载运危险货物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各级海事管理机构按照职责权限具体负责船舶载运危险货物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内河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抽取100%）
	对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或财务担保证明的监管
	4-12月
	现场检查
	1次
	局港航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水运事务中心
	否
	“双随机、一公开”

	20
	对水路运输经营者的行政检查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
第四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水路运输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水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或者机构(以下统称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承担本条例规定的水路运输管理工作。
	水路运输经营者（抽取20%）
	对水路运输经营者经营资质、经营行为、人员资格的监管
	4-12月
	现场检查
	2次
	局港航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水运事务中心
	否
	“双随机、一公开”

	21
	对水路运输辅助业务经营者的行政检查
	1.《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
第五条　经营水路运输及其辅助业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诚实守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应当依法对水路运输市场实施监督管理，对水路运输及其辅助业务的违法经营活动实施处罚，并建立经营者诚信管理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告监督检查情况。
2.《国内水路运输辅助业管理规定》
第二条　国内水路运输辅助业务管理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水路运输辅助业务，包括船舶管理、船舶代理、水路旅客运输代理、水路货物运输代理等水路运输辅助性业务经营活动。
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水路运输辅助业务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水路运输辅助业务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或者机构（以下统称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具体实施水路运输辅助业务管理工作。
	水路运输辅助业务经营者
	对水路运输辅助业务经营者经营行为的监管
	4-12月
	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1次
	局港航管理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水运事务中心
	否
	一般检查


填写说明：
1.检查事项、实施依据、承办机构栏应与本单位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保持一致。其中，“实施依据”栏需列明以下内容 ：①法律法规规章名称(合规章令号)；②具体条、款、项、目；③引用相关条文原文。
2.根据投诉举报、转(交)办、数据监控等实施的触发式行政检查，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相关规定执行，不列入本计划。
3.“检查方式”栏主要包括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三种，各单位在该栏目中可结合本单位实际细化具体检查手段等表述。
4.“备注”栏 ，需明确本项检查是否属““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 、专项检查、重点检查或一般检查等情形。
5.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方案》相关规定，本表应在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同意备案后，由制定机关15日内协调本级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布。
6.各单位与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沟通一致后，可结合本单位实际在表格栏目外适当增加栏目。

